公共事务学院                支部委员会

关于        同志拟发展为中共预备党员的座谈会记录

	时间
	
	地点
	

	内容
	
	主持人
	

	参加人员
	党员：

	
	群众：

	座谈记录

   记录人签名:             

	座谈记录

记录人签名:              


注：1、参加座谈人员须经支部讨论决定。

2、参加座谈人员应如实反映情况，不得弄虚作假。

3、及时归档，注意保密。

4、座谈记录若不够，请附页。

积极分子满1年以上，报上级党委预审前。








